富民县人民医院标识标牌、广告宣传栏制作安装采
购项目院内磋商谈判公告（三次）

本项目为富民县人民医院标识标牌、广告宣传栏制作安装采购项目,采购人为富民县人民医院。现进行院内院内磋商谈判，有意向的供应商可前来参加本次院内磋商谈判。
    1.项目概况
    1.1 采购内容：富民县人民医院标识标牌、广告宣传栏制作安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FMXRMYY2020-09-18）。
    1.2 项目概况：富民县人民医院标识标牌、广告宣传栏制作安装采购项目。
    1.3 项目投资拦标价：根据招标文件清单内容自由报价。
    1.4 签订期限：合同签订一年。
    1.5 建设地点：富民县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文昌路中段富民县人民医院）。
    2.供应商资格要求
    2.1 资质条件：
    A）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若投标人注册地实行三证合一工商登记（备案）管理制度，须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2 财务要求：
    A）投标人须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所提供的税务登记证上须加盖经税务机关认证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B）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18年-2020年)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对投标人进行过审计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若公司成立不足三年，提供自公司成立至今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须提供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缺失任何一项视为未提供）。
       2.3 信誉要求：应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无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财务经营状况良好、2018年1月1日至今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行为，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应答函。
    2.4其他要求：
    A）投标人具有独立履行合同所必需的相关服务能力。
    B）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公司及两个公司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在本项目同时参加。
    C）本次院内磋商谈判不接受联合体应答。成交后不得转包。提供承诺书。
    3.获取院内竞争性谈判文件
   2.5 报名时间为2020年10月21日至2020年10月23日17点。
报名时需缴纳1000元投标保证金，保证金在开标结束后无息全额退还，包括中标公司。
温馨提示：本项目院内磋商谈判公告发布富民县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欢迎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报名参与。
    联系人：角老师、杨老师 
电话：0871-6881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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